
國立聯合大學師生參與校外實務專題競賽獎勵補助實施要點 

                  106.9.27 國立聯合大學 106 年教學創新試辦計畫第1次子計畫工作會議通過 

   107.05.29國立聯合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會議修正通過 

   108.11.26國立聯合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會議修正通過 

112.04.19國立聯合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會議修正通過 

113.03.25國立聯合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會議通過 

114.04.29國立聯合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會議通過 

一、國立聯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師生積極參與校外實務專題競賽，培育學生創新

思考與實務結合能力，特訂「國立聯合大學師生參與校外實務專題競賽獎勵補助實

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校外實務專題競賽定義： 

(一)係指以實務作品參加競賽(不含表演賽、邀請賽、交流及觀摩賽)，故參與學術型

學會年會或研討會、工作坊及座談會等之論文發表、論文海報評選等學術論文性

質，以及計畫方案申請性質等非屬本要點獎勵補助範圍。 

(二)競賽性質： 

1.國內競賽： 

(1)本國參賽隊伍或作品數占總參賽作品數六成(含)以上者，視為國內競賽。 

(2)分為 A、B兩級，A級為本國中央政府機關主辦，且該競賽項目參賽隊伍或作

品件數 30隊(件)以上者；B級為本國地方政府機關、行政法人機構、本校以外

之學校或民間單位主辦，且該競賽項目參賽隊伍或作品件數 15隊(件)以上者。 

2.國際競賽： 

(1)由他國政府機關或各國民間組織在國外舉辦之國際競賽。 

(2)由本國承辦之國外競賽，參賽隊伍或作品數占總參賽作品數六成(含)以上者，

視為國際競賽。 

(3)分為 A、B兩級，A級須有 20個(含)國家以上參與(不含港澳)，且該競賽項目

參賽隊伍或作品件數 50隊(件)以上者；B級須有 10個(含)國家以上參與(不含

港澳)，且該競賽項目參賽隊伍或作品件數 20隊(件)以上者。 

3.無法提交競賽參與組數證明者，該競賽認列為 B級。 

三、申請資格：參與校外實務專題競賽之本校師生且符合規定如下： 

(一)國內及國際 A級競賽至少一位教師指導一位學生以上組隊。 

(二)國內及國際 B級競賽至少一位教師指導二位學生(含)以上組隊。 

四、獎勵補助申請：  

(一)補助： 

1.國內競賽得申請項目：國內交通費、住宿費、報名費、印刷費、材料費與郵資。

申請交通住宿費補助者，須事先申請公、差假，並於核銷時檢具相關文件。 



2.國際競賽得申請項目：報名費(含手續費)、印刷費、材料費與郵資。 

3.每組隊伍補助金額最高新臺幣陸仟元為限。 

(二)獎勵： 

1.參賽隊伍經主辦單位評比獲獎且明確於簡章或參賽辦法、海報、網頁等公開資訊

載明評比第一名或同等級組數取 1組、第二名或同等級組數取 1-3組、第三名或

同等級組數取 1-5組者得申請獎勵，最高獎勵金額以下列級別為原則： 

競賽性質 國際競賽 國內競賽 

競賽等級 A級 B級 A級 B級 

第一名 5,000元 2,000元 3,000元 1,500元 

第二名 3,000元 1,000元 2,000元 1,000元 

第三名 2,000元 700元 1,000元 500元 

2.國際藝術設計類競賽獲獎者，依【教育部鼓勵學生參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計

畫獎勵要點】項目等級第一、二、三等得視為第一、二、三名予以獎勵。 

3.若各級獎項無明訂組數或多於本目之 1規定組數，則隊伍最高獎勵金額原則為： 

競賽性質 國際競賽 國內競賽 

競賽等級 A級 B級 A級 B級 

第一名 1,500元 750元 1,000元 500元 

第二名 1,000元 400元 500元 200元 

第三名 500元 200元 300元 100元 

4.依實際比賽敘獎等級為主，如有特殊獎項名稱級別，依獲獎證明文件認定。 

5.申請人於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教發中心)公告獎勵期間，依獲獎日期起

算六個月內提出申請並須經教發中心審核通過者，得予以獎勵，同年申請不受此

限。 

(三)經費來源：本項獎勵補助由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支應。 

五、申請與審核：同一隊伍、同一作品僅得申請獎勵、補助各一次，同時申請不同名次之

獎勵，核以最高名次獎勵，重複申請將追回獎勵補助。 

(一)補助：院、系校外參賽隊伍逕向所屬教學單位申請。 

(二)獎勵： 

1. 獲獎隊伍於公告獎勵截止日前填具申請表及檢具佐證資料經所屬系(所、專

班)初審，再提送教發中心複審。 

2. 審核順序以教發中心收到完整正確申請表件，正面文件由左至右，由上至下

排列。缺件重送者重新排序，如逾期或經費用罄，不予獎勵。 

六、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政府機關相關法規辦理。 

七、本要點經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